关于做好2012/2013学年第二学期教学准备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了顺利开展本学期教学工作，确保正常的教学秩序，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各部门、各教学单位应认真做好开学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现就教学准备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1、各教学单位应对本单位的教学准备情况认真做好检查，确保实验室的教学设施、实验设备等符合教学要求，要做到全面检查，万无一失。如发现问题，应及时与有关部门联系，保证在开课前把问题解决。
　  2、各教学单位主管教学院长应对本单位的教学准备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和安排，认真落实有关事宜，确保任课教师全部准时到岗。任课教师要提前查看上课教室，各学院要将班级课表及教室分布位置提前通知学生。
3、各学院于3月1日上午注意接收邮箱中电子版的学生班级课表、教师课表、公共选修课课表、各学院学生上课时间总表。
4、各学院应指导学生在第一周内完成改退选课，具体要求另见改退选通知。
5、本学期重考考试于3月1日－3月3日进行(重考日程表已在教务在线公布)，请各学院督促需要参加重考的学生提前做好准备，按时参加考试，同时安排好本学院的监考教师，以保证重考考试的顺利进行。
　  6、任课教师、学生（以班级为单位）于3月1日－3月3日8：30－15：30到学院所在校区教材书库领取教材。
　　领取地点：南湖校区（电教楼一楼书库），林园校区（林园校区二号楼一楼书库），北湖校区（主楼一楼书库）
联系电话：　85716243
7、各教学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干部听课制度，尤其要落实好开学第一天的干部听课安排，做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及时汇报。
8、各学院在开学第一周内，将本学期的《实验教学任务通知单》在网上录入完毕，相关的实验室主任于第二周－第三周到实践教学科编排实验课表。
    9、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3月中旬进行中期检查工作，各项目负责人要提前做好相应准备工作。
10、3月2日上午校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将到各教学单位检查教学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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